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24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2年1月3日（星期四）上午9時6分

地　　點　群賢樓101會議室

主　　席　鄭委員麗君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23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1年12月24日（星期一）上午9時9分至下午4時5分

中華民國101年12月27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下午3時32分

地　　點：本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孔文吉　　楊應雄　　邱志偉　　蔣乃辛　　林佳龍　　陳碧涵　　許智傑　　陳淑慧　　鄭麗君　　何欣純　　呂玉玲　　林淑芬　　黃志雄　　陳學聖

　　　委員出席14人

列席委員：李桐豪　　楊麗環　　江啟臣　　林岱樺　　林滄敏　　李昆澤　　廖國棟　　廖正井　　盧嘉辰　　鄭天財　　陳明文　　賴士葆　　林正二　　江惠貞　　李貴敏　　黃偉哲　　蕭美琴　　林明溱　　邱文彥　　蘇清泉　　黃昭順　　陳歐珀　　許添財　　林德福　　楊瓊瓔　　葉宜津　　薛　凌　　黃文玲　　呂學樟　　姚文智　　徐欣瑩　　潘維剛　　高金素梅　吳育昇　　鄭汝芬　　田秋堇　　羅明才　　吳育仁　　徐耀昌　　劉建國　　吳秉叡　　王惠美　　劉櫂豪　　蔡其昌　　陳亭妃　　林鴻池　　盧秀燕

　　　委員列席47人

	列席人員：
	（12月24日）
	

	
	教育部部長
	蔣偉寧率同有關人員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戴遐齡率同有關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科長
	黃秀容

	
	（12月27日）
	

	
	教育部部長
	蔣偉寧率同有關人員

	
	財政部賦稅署副署長
	許慈美

	
	國庫署專門委員
	李貞芳

	
	國有財產局組長
	王彩葉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鍾美娟


主　　席：陳召集委員淑慧

專門委員：劉其昌

主任秘書：阮　森

紀　　錄：簡任秘書　秦素蓉　簡任編審　陳碧芬　專員　陳杏枝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　論　事　項

（12月24日）

審查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關於教育部主管52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學產基金及運動發展基金。

（本日會議採綜合詢答，委員孔文吉、楊應雄、邱志偉、蔣乃辛、林佳龍、陳碧涵、許智傑、陳淑慧、何欣純、黃志雄、林岱樺、鄭麗君、呂玉玲、林淑芬、吳育仁、徐欣瑩、黃偉哲等17人提出質詢，均經教育部蔣部長、體委會戴主委及相關人員即席答復說明。另有委員黃志雄、林淑芬、劉建國之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議：

(一)預算提案截止時間為101年12月28日下午5時30分。

(二)報告及詢答結束，另訂於102年1月7日繼續審查。

(三)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於2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從其指定。

（12月27日）

一、繼續審查委員鄭麗君等22人擬具「私立學校法第十五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委員陳淑慧等49人擬具「私立學校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私立學校法第六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私立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日會議採綜合詢答，委員孔文吉、陳碧涵、楊應雄、林佳龍、蔣乃辛、陳淑慧、許智傑、何欣純、江啟臣、鄭麗君、黃志雄、李桐豪、林淑芬、黃偉哲、許添財、邱志偉等16人提出質詢，均經教育部蔣部長及相關人員即席答復說明。）

決議：

(一)第一案及第五案報告及詢答結束，另定期繼續逐條審查。

(二)「私立學校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草案第三十六條，除將第三項修正為「前項之租用土地，自學校立案或變更校地範圍起，應至少承租二十年，不受民法、國有財產法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法規關於租期之限制。」、增列第四項「前項非租用公有、公營事業或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土地者，應設定與租期相同期限之地上權，以作學校使用為限，並依法公證後，依前條規定完成審查。」外，餘照案通過。

2.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3.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本案時，推請陳召集委員淑慧補充說明。

(三)「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草案第四十一條，除第一項維持現行條文、增列第五項「私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合併設置之私立國民中小學得視實際需要增置校長一人，並於學校組織規程中明定各該校長職掌、權責事項及對外代表學校之校長，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定之，其資格依第一項規定。」外，餘照案通過。
2.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3.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本案時，推請陳召集委員淑慧補充說明。

(四)「私立學校法第六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草案第六十二條，已於101年6月6日第8屆第1會期本會第26次全體委員會議議決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2.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3.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本案時，推請陳召集委員淑慧補充說明。

(五)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於2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從其指定。

臨時提案
一、有鑑於現今163所公私立大專校院中即有91所屬技職院校體系，不僅招收學生來源與研究型大學不同，且課程設計也多以技術與職業類科為主。然即使技職院校之課程設計、師資比例與學生發展方向等均與研究型大學不同，但多年來卻與一般大學同樣適用大學法規範，使得占了高等教育一半的技專校院為爭取更多預算，不得不跟隨一般大學發展，無論師資聘任、課程設計或評鑑等均向一般大學看齊，影響技專校院「理論重於實務」，學用落差情形嚴重。為強化技職教育發展，爰要求教育部立即研議制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專法草案，並於103年技職再造方案前提出，使技職教育有專法可循，展現政府重視技職教育之決心。

　　　　　　　　（提案人：蔣乃辛　　楊應雄

連署人：陳碧涵　　陳淑慧　　孔文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二、鑒於許多高職及教育團體擔憂教育十二年國教的「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兩種升學方式，將使台灣高職面臨招生困境，且現行台灣技職教育雖達成技職教育多元化之目標，然目前技職教育校院評鑑與教師升等及技術師資之認定，卻削弱現行技職體系特色，加上部分高職教學設備老舊、教學內容未能跟上產業變化，造成教育內容的質變，不但無法落實技職教育的原意，更使得技職教育無法保有特色，甚至有逐漸式微趨勢。爰此要求教育部及相關主管機關應積極重新檢視現行技職教育之教學設備、教學內容、師資認定等各相關教育政策之提升，以協助技職教育轉型並保有應有技職體系應有特色。

　　　　　　　　（提案人：黃志雄

連署人：蔣乃辛　　楊應雄　　陳淑慧　　孔文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三、為推動十二年國教，拉平公私立高中職學費，教育部將補助私校學生學費。考量現行私立學校之公共性，避免私立學校濫用或侵吞政府負擔學費或各項補助款，爰此建請教育部應針對私校增設公益監察人或公益董事機制，在不影響私校董事會運作及經營下，對私立學校財政等經費支出事項進行監督避免濫用，以達到加強校務運作透明性及保障老師與學生權益之目的。

　　　　　　　　（提案人：黃志雄

連署人：蔣乃辛　　楊應雄　　陳淑慧　　孔文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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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繼續報告。

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經濟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相關業務主管、經濟部能源局局長、台電公司董事長就「針對民主進步黨黨團擬具『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行政部門之具體意見」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主席：報告委員會，針對今日議程安排，日前有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朝野協商結論。

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朝野協商結論：
(一)國民黨黨團同意下星期三召委改由鄭麗君擔任，並由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聯合審查民進黨所擬「非核家園推動法」。

(二)今日不進行專案報告。

柯建銘　　林鴻池

主席：以上是兩黨黨團協商結論，特此報告委員會。

另外，主席補充說明，今日本有邀請社會關係人士列席，在此向諸位學者、專家說聲抱歉，我們會再另行邀請諸位在專案報告時列席。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散會（9時12分）



